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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規符合性 
條款 法規條文內容 公告日期 登錄日期 

是 否 參考
實際情形說明 備註 

第一條 
本辦法依水利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第四十七條之一

第一項規定訂定之。 
95.02.06 99.11.09   ○     

第二條 

本辦法適用之地下水管制地區（以下簡稱管制

區）由中央主管機關考量地層下陷程度、地下水

水位變化、地質條件及其他相關因素劃定公告，

並刊登政府公報；變更時，亦同。 

前項管制區之劃定，中央主管機關得每五年或依實

際狀況檢討變更之。 

95.02.06 99.11.09   ○    

第三條 

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： 

一、鑿井：指挖鑿或設置於地面以下，可抽汲

地下水之建造物者。 

二、引水：指抽汲地下水並加以使用或收益者。

95.02.06 99.11.09   ○    

第四條 
管制區內之鑿井，應依本法第四十六條規定辦

理。 
95.02.06 99.11.09   ○    

第五條 
管制區內鑿井引水，應符合下列各款規定之一者：

一、自來水系統尚未到達或尚未供水地區之

家用及公共給水。 

95.02.06 99.11.09 ○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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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因戰爭、天然災害、重大變故、時日久

遠自然耗損，致已取得水權之水井不堪使用

或因政府依法撥用、徵收土地，致無法使用

已取得水權之水井，原地下水水權人仍有續

行用水之必要。 

三、經主管機關同意，進行地下水人工補注

及回用。 

四、因應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政策需

要，報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，對於地下水水

權重新調配引水。 

五、中央農業主管機關公告之養殖漁業專區

內，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並指定適當地點鑿

井引水。 

六、溫泉法劃定公告之溫泉區內，依其溫泉

區管理計畫規劃為公共管線之水源，並經中

央主管機關同意。 

七、國防設施或營區、國際航空站、國際商

港、消防機關、醫學中心或區域醫院，供水

有中斷之虞，必須設置備用水源。 

八、主管機關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預

防戰爭、天然災害或其他重大變故，對公共

利益或經濟造成重大影響，有設置備用水源

之必要，並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。 

符合前項各款規定之一者，主管機關以其必

需水量核給水權，並發給水權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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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項發給之水權狀，應於其他應行記載事項

中載明符合第一項得鑿井引水之要件；屬備

用水源者，應同時載明之。 

第六條 

符合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於管制區

內鑿井引水者，於自來水系統開始供水

後，主管機關應通知地下水水權人限期

停用地下水，並於期限屆滿後廢止其水

權。 

95.02.06 99.11.09   ○    

第七條 

符合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於管制區內鑿井

引水者，應於原水井鄰近地點重新鑿井，並應依

本法規定，向主管機關申請鑿井及水權變更登

記。 

因戰爭、天然災害或不可歸責於水權人之重大變

故，致無法依規定提出鑿井及變更登記之申請

者，得先行鑿井引水，並應於該事由消滅之次日

起十五日內補辦之。 

主管機關受理前二項水權變更登記時，其水井深度

及引用水量不得超過原水權狀之記載。 

95.02.06 99.11.09   ○    

第八條 

符合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於管制區內鑿

井引水者，其回用水量於同一含水層內不得

超過補注水量。 

水權人應記錄其補注及回用水量，並於年度結

束後一個月內檢具其補注及回用水量紀錄表

送主管機關備查。 

95.02.06 99.11.09   ○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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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條 

符合第五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於管制區內鑿井引

水者，重新調配引水之總引用水量，不得超過原水

權狀記載之引用水量。 

95.02.06 99.11.09   ○    

第十條 

符合第五條第一項第五款或第六款規定於管制區

內鑿井引水者，其養殖漁業專區及溫泉區內同一目

的事業之既有水井，除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保留或

做為公共水井外，應於公共水井及公共管線設置完

妥後填塞，並報主管機關備查。 

養殖漁業專區之水井填塞費用，得由中央農業主管

機關編列。 

95.02.06 99.11.09   ○    

第十一條 

符合第五條第一項第七款或第八款規定鑿井引

水者，應於原有供水系統無法供水時，始得使用

備用水源。 

依前項規定使用備用水源者，應於開始引水後十

五日內檢具供水中斷證明文件或相關原因證明

文件送主管機關備查；引水原因消滅後，應停止

使用，暫予封閉水井，並於停止使用後一個月內

檢具用水紀錄表及水井封閉影像送主管機關備

查。 

  因戰爭、天然災害或不可歸責於水權人之重大變

故，致無法於開始引水後十五日內依前項規定報主

管機關備查者，應於該事由消滅之次日起十五日內

為之。 

95.02.06 99.11.09   ○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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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條 管制區內遭受戰爭、天然災害或其他重大變

故，致原有供水系統無法供水者，得於主管

機關公告管制區之特定區域範圍內鑿井引

水。 

依前項規定鑿井引水者，應於開始引水後十五

日內檢具相關原因證明文件送主管機關備

查；引水原因消滅後，應停止使用及填塞水

井，並於停止使用後一個月內檢具用水紀錄

表及水井填塞影像送主管機關備查。 

因不可歸責於水權人之事由致無法依前

項規定報主管機關備查者，應於事由消滅之

次日起十五日內為之。 

第二項引水原因消滅後，經主管機

關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有保留

設置備用水源之必要並符合第五條第

一項第八款規定者，得於停止使用後一

個月內依第五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

辦理水權登記，並暫予封閉水井。 

95.02.06 99.11.09   ○   

第十三條 管制區內之水權於核准年限屆滿時消滅。但

有延長使用必要者，應依本法規定申請展限登

記。 

符合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、第三款、第七款、

第八款或前條第四項規定之水權人申請展限登

記者，主管機關應先查明其是否仍具該條款之

95.02.06 99.11.09   ○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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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事，始得核准；依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

申請水權展限登記者，應另檢具引水原因未消

滅之證明文件。 

第十四條 管制區內申請水權變更登記者，除有第五條

第一項第二款情事，得依第七條第一項規定

變更引水地點者外，不得變更引水地點，並

不得超過原水權狀之記載之水井深度及總引

用水量。 

95.02.06 99.11.09   ○   

第十五條 依第五條第一項第七款、第八款或第十二條

第四項規定設置備用水源者，為定期維護需

要，得抽汲必要水量；其抽汲水量紀錄表，

應於年度結束後一個月內送主管機關備查。

95.02.06 99.11.09   ○   

第十六條 主管機關對管制區內之地下水抽水量、補注量

及地層下陷之關係，應予觀測、調查及研究。

依本辦法應填塞之水井，主管機關為地下水水資

源保育需要，得為觀測或監測地下水水位使用。

95.02.06 99.11.09   ○   

第十七條 本辦法於中華民國九十五年二月六日修正發布

後，有下列各款情事之一，仍有引水需要且符

合原核發各款規定者，主管機關應於九個月內

通知原水權人或臨時使用權人於本辦法本次修

正發布後一年內檢具原核准之水權狀、臨時用

水執照或相關證明文件及證明現仍需用水之文

件，向主管機關申請水權登記，不受第五條規

95.02.06 99.11.09   ○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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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之限制： 

一、依中華民國八十五年五月十三日發布之臺

灣省地下水管制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、中

華民國八十六年五月十二日發布之高雄市地下

水管制辦法第五條、中華民國八十七年五月二

十七日發布之臺北市地下水管制辦法第七條第

一項或中華民國八十九年十月二十五日發布之

高雄市地下水管制自治條例第五條規定取得臨

時用水執照。 

二、依中華民國八十八年六月三十日發布之臺

灣省地下水管制辦法第四條第二項、中華民國

八十八年十月十三日修正發布之臺灣省地下水

管制辦法第四條第二項、中華民國九十一年二

月六日發布之地下水管制辦法第三條第二項、

第四條第三項或中華民國九十一年六月十二日

修正發布之地下水管制辦法第四條第四項規定

取得臨時用水執照。 

三、因中華民國九十一年二月六日發布之地下

水管制辦法刪除水權展限得鑿井引水之規定，

致原取得之水權無法辦理展限。 

四、依中華民國八十五年五月十三日後歷次修

正發布之臺灣省地下水管制辦法、中華民國八

十六年五月十二日發布之高雄市地下水管制辦

法、中華民國八十七年五月二十七日發布之臺

北市地下水管制辦法、中華民國八十九年十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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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五日發布之高雄市地下水管制自治條例或

中華民國九十一年二月六日後歷次修正發布之

地下水管制辦法規定應發給水權狀而發給臨時

用水執照。 

原水權人或臨時使用權人於接獲通知後，無正

當理由，逾期提出前項之申請者，主管機關應

駁回之。 

主管機關未依第一項規定通知原水權人或臨時

使用權人申請水權登記者，原水權人或臨時使

用權人申請水權登記期限不受第一項規定之限

制。 

主管機關受理第一項之申請時，其核准之水井

深度及總引用水量不得超過原水權狀或臨時用

水執照之記載。 

第十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。 95.02.06 99.11.09   ○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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